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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03年12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薛云奎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郑晓明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张平董事长主持，经会议审议和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聘任李淼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任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聘任的总经理其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有关规定。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从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徐坊南站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徐坊客运站建设项目为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2960万元。为具体实施该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一步加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根据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公司从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徐坊南站的土地使用权，公司在受让手续完成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同时终止就该宗土地与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土地租赁协议。
同意公司聘请具有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对该宗土地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价值作为收购价款进行收购。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待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在关联董事张平先生、李淼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经评估的土地价值为准，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3、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江西南方电动工具厂合作组建江西长运高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江西南方电动工具厂目前由于债务负担沉重，经营处于停顿状态，同意公司终止与其合作组建江西长运高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向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决定贷款事宜，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西省吉安汽车运输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48万元，江西省吉安汽车运输总公司（非关联企业）以经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生产性实物资产折价人民币1232万元共同投资组建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080万元，公司占60%的股权，江西省吉安汽车运输总公司占40%的股权。

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道路运输、停车站场、旅客行包、快件货运、旅游服务、出租车、汽车修理。该公司成立后，将以支付2516.14万元现金并承担1054.95万元债务的方式收购吉安汽运总公司3571.09万元的客运优质资产，获得吉安汽运总公司所有的线路经营权，并从事相关运输业务。

待以上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十五日

